
公告 2019年8月9日 星期五

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11

当事人：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富桂足浴
店（经营者：胡桂桃；性别：女；年龄：46岁；民
族：汉族；住址：武汉市新洲区汪集街陈墩村
饭 店 湾 二 组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
420124197112074327；邮编：431400；联系电
话：13957759349）；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330211MA2920LTOU；经营场所：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街道聪园路129
号G-07室、1-53；经营范围：足浴、棋牌服务

你在规定期限内未履行我局依法作出
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浙甬镇卫公罚〔2018〕
0063号）中规定的义务。现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依
法向你催告，请你自收到本催告书（浙甬镇

卫强催〔2019〕010号）次日起十五日内将罚
款人民币柒佰元、加处罚款柒佰元缴至中国
工商银行宁波市镇海区支行，地址：镇海区
招宝山街道苗圃路28号。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仍未履
行义务的将依法强制执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
三十六条之规定，你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
陈述申辩，请你在收到本催告书次日起三日
内提出陈述申辩，逾期不提出陈述申辩的，
视为放弃陈述申辩的权利。

特此公告。
宁波市镇海区卫生健康局

二○一九年八月九日

催告书送达公告

法院公告
2019年8月9日

（2019）浙0304民初4867号
熊聚蛟：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市胜帆鞋材有限公司

与被告熊聚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
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
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10月30日9时
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5513号

郭基财：本院受理的原告段艳勇与被告郭基财加工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
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
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程序转
换）。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2019年
10月29日10时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5635号

曾文元：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分行与被告曾文元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
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送
达地址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2019年10月29日9时
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6018号

王铁成：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分行与被告王铁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
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送达地址
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10月29日上午9时
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6100号

邹应光：本院受理原告诸葛仁槐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及相关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庭前
调解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移动微法
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 10月29日下午14时30
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5764号

江畅：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瓯海潘桥刘硕建筑材料
经营部与被告江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10月29日上午
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3157号

庞继存、俞光增：本院受理原告张世华与被告庞继
存、俞光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9）浙0304民初3157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5民初608号

项光林、孙绍革：本院已受理原告温州市佳顺防火建
材有限公司诉你们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审判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
现定于2019年11月12日9时00分在本院小法庭进行公

开开庭审理，合议庭人员由审判长林忠诚、人民陪审员杨
朝文、陈旭东（替补：洪珊妮、陈华玮）组成。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内，逾期将
依法判决。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277号之一

2018年11月21日，本院根据苏振江的申请，裁定受
理瑞安市意豪眼镜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债务
人瑞安市意豪眼镜有限公司目前可供清偿的财产价值不
足4万元，债权人确认的无争议债权为215654.91元。本
院认为，债务人瑞安市意豪眼镜有限公司已资不抵债，符
合破产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2条、
第107条之规定，本院于2019年8月5日宣告瑞安市意豪
眼镜有限公司破产。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2民初3557号

蔡鲁浩、杨婵：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
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9）浙0382民初3557号民事判决书。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24破24号

本院根据浙江博豪阀门机械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9年7月26日作出（2019）浙0324破申21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受理浙江博豪阀门机械有限公司对温州吉克阀
门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北京浩天信和（温
州）律师事务所担任温州吉克阀门有限公司管理人。现
就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温州吉克阀门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9年9
月15日之前向管理人（地址：温州市鹿城区车站大道577
号财富中心1902室，联系人韩笑，电话13957790912）申
报债权。逾期未申报债权的，依照企业破产法第56条规
定处理。温州吉克阀门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二、本院定于2019年9月18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
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
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
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等材料。

三、温州吉克阀门有限公司应在公告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
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
险费用的缴纳情况。拒不提交或提交的材料不真实，本
院将依照企业破产法第127条之规定，对直接责任人员
处以罚款。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324破22号

本院根据远东阀门集团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9年7
月9日作出（2019）浙0324破申2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
理远东阀门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东阀门集团公
司”）破产清算，并指定北京浩天信和（温州）律师事务所
为远东阀门集团公司管理人。受理破产申请后，远东阀
门集团公司对个别债权人的债务清偿无效；有关远东阀
门集团公司的财产保全措施解除，执行程序中止；尚未终
结的民事诉讼或仲裁中止，在管理人接管财产后继续进
行；有关远东阀门集团公司的民事诉讼只能向永嘉法院
提起。现就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远东阀门集团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9年9月8
日以前向远东阀门集团公司管理人（地址浙江省温州市
鹿城区车站大道577号财富中心1902室，邮编325000，
联系人：韩笑，电话13957790912）申报债权。未申报债
权的，不得依照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远东阀门
集团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远东阀门集团
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二、本院定于2019年9月23日上午8时30分在永嘉
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
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债权人会议所需
的相关身份证明等材料和手续情况可联系管理人或者永
嘉法院。

三、远东阀门集团公司应在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或管理人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
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
的缴纳情况。拒不提交或提交的材料不真实，本院将依
法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

四、从公告之日起至破产清算程序终结之日，远东阀
门集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财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管理
人员应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5条规定的
义务，并准时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324破23号

本院根据曾成国、厉华的申请于2019年7月18日作
出（2019）浙0324破申2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驰
能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原定于2019
年9月17日下午14时30分在永嘉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召
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现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时间推迟

至2019年9月23日下午14时30分。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324破26号

本院于2019年7月26日作出（2019）浙0324破申23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朱建武对温州统都阀门制造有
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浙江泽商律师事务所担
任温州统都阀门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现就有关事宜公
告如下：

一、温州统都阀门制造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9
年9月15日之前向管理人（地址：温州市鹿城区市府路同
人恒玖大厦14层，联系人陈和孟，电话13868318286）申
报债权。逾期未申报债权的，依照企业破产法第56条规
定处理。温州统都阀门制造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二、本院定于2019年9月19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
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
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
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等材料。

三、温州统都阀门制造有限公司应在公告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
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
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拒不提交或提交的材料不真实，
本院将依照企业破产法第127条之规定，对直接责任人
员处以罚款。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324民初1271号

林寅东：本院对陈光亲诉林寅东（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324民
初12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规定如下：限被告林寅东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陈光亲货款86700元
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
从2019年2月13日起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如果被
告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1967.5元，由被告林寅东承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411民初1603号

邵振宇：本院受理原告王华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公告送达以外的方式向你送
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0411民初1603号
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陈益明：本院受理原告张小龙与被告陈益明追偿权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2019年11月15日9时30分在姚庄法庭第二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9）浙0421民初1983号

杨晓乐：本院受理原告钱利兵与被告杨晓乐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的规定向你送达（2019）浙0421民初
198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杨晓乐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钱利兵借款本金442902元
及支付借款利息（以442902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自
2017年12月31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二、驳
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适用简易程序减半
收取3972元，诉讼保全费2820元，合计诉讼费6792元，由
被告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9）浙0523民初1167号

程美芳：本院受理原告陈善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浙0523民初116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程美
芳归还陈善义借款3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自2017年
6月1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至款清时止），限于本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清偿。案件受理费550元，公告费650元，合
计诉讼费1200元，由程美芳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
日内缴纳。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523民初1200号

秦克意：本院受理原告殷修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523民
初120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523民初2681号

方钦龙：本院受理原告汪忠兴与被告方钦龙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故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本案原告诉请本院判令：1.被告
支付原告在维也纳酒店劳务工资6300元；2.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上述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答辩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十五日内，逾期不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不答辩不
影响本案审理。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定于2019年10月
30日9点00分在递铺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03民初2817号

王均来、童来香、罗祖建、周南平：本院受理原告姜全
弟诉被告王均来、童来香、罗祖建、周南平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成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原告诉至法院，要求1、要求
被告王均来、童来香归还借款270000元，并支付自起诉日
至实际还款日按年利率1.3%计的利息；2、由被告罗祖建、
周南平对以上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
诉讼费用。本案依法由审判员田惠仙、人民陪审员齐建
军、盛素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十五日，举证期限延长至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内。本案
定于2019年11月14日9时15分在本院第八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2019）浙0782民初2684号

谢玉平：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瑞辉电脑商行与被
告谢玉平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9）浙0782民初2684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
主文如下：准许原告义乌市瑞辉电脑商行撤诉。案件
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5元，公告费650元，由原告义乌市
瑞辉电脑商行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逾期本裁定即发生
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9）浙0782民初7975号

金存根：本院受理原告吴晓美与被告金存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782民初7975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
知书。判决主文如下：被告金存根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
内归还原告吴晓美借款1567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从
2019年1月2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
基准利率，但最高不超过年利率6%计算至本判决履行完
毕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717元（已减半），由被告金存根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当
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2040号

洪锦城：本院受理原告邹玉亭诉被告洪锦城承揽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浙0726民初2040号的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403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324号

项振华：本院受理原告赵雪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726民初
324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如下：限被告项振华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赵雪花借款30000元；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549号

吴满城：本院受理原告陈爱波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726民初
549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如下：限被告吴满城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陈爱波货款53970元及利息损
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9年1月22
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1497号

肖朝勇：本院受理原告柳成志与被告肖朝勇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726民初1497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3937号

石良珉、琚淑芬：本院受理原告张小丽与被告石良
珉、琚淑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9）浙0726民初3937号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4238号

陈镪：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
司诉你、张子淼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告知
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次日起30日内和15日内。定于2019年11月14日上午8
时50分在本院第2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3606号

黄民强：本院受理原告郑中正诉被告黄民强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八十四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726民初3606号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3893号

叶伟东：本院受理原告叶守灯诉被告叶伟东之间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
名单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本案由周峰松担任
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黄建华、周彩燕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9年11月14日上午9时20分在本院黄宅法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3949号

季战胜：本院受理原告吴延军诉被告季战胜之间的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
员名单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本案由章素诚担
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黄建华、周彩燕组成合议庭，定
于2019年11月20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黄宅法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3950号

徐小敏：本院受理原告方红光诉被告徐小敏、洪巧
英之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
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30 日
内。本案由周峰松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黄建华、
周彩燕组成合议庭，定于2019年11月14日上午9时整
在本院黄宅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华宏良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华宏良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日期为2019年7月31 日），浙江省浙

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
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华宏良。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华宏良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华宏良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华宏良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华宏良
2019年8月9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9年6月1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
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慈溪晁翔轴承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9年6月10日）

本金

6597835.3

6597835.3

欠息

239062.08

239062.08

担保人

晁可平、俞华娣、王国芳、俞宝菊、沈华、裘静儿

合同编号

甬慈溪DK2015093、DK2015093-1、DK2015093-2、DK2015093-3、DK2015093-4、DK2015093-5、DK2015093-6、DK2015093-7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兰溪市智多
星皮具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19年7月20日，该债权总额
为人民币1404.86万元，其中：本金为人民币1180.00万元，利息为人
民币224.86万元（债务人于2015年11月5日裁定破产，裁定日之后
的权益依据法律法规及生效的法院判决书内容为准），贷款方式为抵
押和保证。

债权资产：该债权金额1109.55万元范围内以房产抵押（抵押房
产已经破产管理人公开处置，尚未分配）；兰溪市嘉艺纺织有限公司、
周明霞、张必敬、傅林土、陈爱元提供保证担保。

该债权详细信息请登陆长城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单户债权转让。
交易对象：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

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
的人员除外）。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

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
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
律资料为准，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联系人：朱亦鑫
联系电话：0571-87065583 邮件地址：zyx.hz@gwamcc.com
联系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8楼
邮政编码：310006
举报电话：0571-85063618 邮件地址：yyuan@gwamcc.com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9年8月9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兰溪市智多星皮具有限公司债权处置公告


